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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律師公會 

澳門法律銜接及知識更新課程 

行政訴訟單元 

17/05/2017 

考試時間：2 小時 

 

假設 A 先生接獲通知一項按下述方式作出之有關取消許可聘用外地僱員的決定： 

 

“資訊/建議: 

1. 為適用第 13/2010 號行政法規《規範聘用外地僱員許可內設定的條件或負擔》 

第三條的規定，訂定了 A 先生開設之餐廳之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數量為 50% (6 名本地

僱員及 6 名外地僱員)，以作為許可聘用外地僱員的條件。2. 然而，發現 A 先生的餐廳

目前僅只聘用了 6 名地外僱員，且並沒有聘用任何一名本地僱員。3. 為著第 21/2009 號

法律《聘用地外僱員法》第八條的效力，在市場上是有足夠的本地非專業僱員能夠在

同等成本及效率條件下提供相同的工作。4. 免除對利害關係人的聽證，因為利害關係

人沒有任何的補充。5. 由於沒有遵守第 13/2010 號行政法規第三條的規定，因此，決定

全部廢止已發給予 A 先生之聘用外地僱員的許可。” 

 

勞工事務局局長作出如下決定：“本人同意第 5 點”。簽名、蓋章及註明之日

期為 2017 年 4 月 25 日。 在 2017 年 5 月 8 日 A 先生獲通知此項決定。在該通知中載明

行政程序卷宗的編號，指出了作出行為者及作出有關決定之日期；亦載明得就有關之

決定，在 30 日內向經濟財政司司長提起訴願。同時，亦通知了該 6 名被 A 先生聘用的

外地僱員須在 10 天內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 

 假設 A 先生認為該項決定是不公正的，因為以從事該經濟活動領域的聘用費來

說，是不可能聘請到本地僱員到其餐廳工作的，而勞工事務局局長亦充分瞭解此情

況。此外 A 先生還提出，若果失去他的 6 名外地僱員，其餐廳亦必須關閉，此舉將會

剝奪其唯一的收入來源及工作崗位。法律上如何解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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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上述提及的法律規定： 

第 13/2010 號行政法規 

《規範聘用外地僱員許可內設定的條件或負擔》 

第三條 

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數量保證 

 

一、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數量須以審批實體在考慮給予聘用許可時的市場需要、經濟

環境和產業增長趨勢，以及僱主當時已聘用及承諾聘用的本地僱員數量作為訂定基

準。 

二、如基於勞動關係終止而導致未能確保按照上款所定的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數量，

僱主須自未能符合最低數量之日起十五日內採取措施，以便補足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

數量。 

三、如僱主在採取措施後仍未能在上款所指期限內實際補足聘用本地僱員的最低數

量，則須於該期限屆滿後五日內向人力資源辦公室提出具說明理由的延期申請。 

四、人力資源辦公室應在收到上款所指申請後十五日內作出決定，並將有關決定通知

僱主。 

五、如僱主不遵守本條的規定，可導致有關聘用外地僱員許可被全部或部分廢止。 

21/2009 號法律 

《聘用地外僱員法》 

第八條 

批給許可的標準 

 

許可聘用外地僱員須符合第二條規定的原則，且須考慮以下因素： 

（一）在同等成本及效率條件下，從事同類工種的本地僱員的可供招聘量及僱主在聘

用本地僱員方面已採取的措施；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市場及各經濟產業的需求； 

（三）僱員的體能及所具備的培訓及工作經驗與工作崗位的適合程度； 

（四）提供予僱員的工作條件； 

（五）作為申請人的僱主在履行對僱員的義務方面所具備的經濟能力。 

可查閱《行政程序法典》、《行政訴訟法典》、《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 

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